“我要办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一次办”服务规程

岳阳县政务服务中心

2019年6月
申  明
请认真阅读本服务规程。

二、对照材料清单准备相应材料，确保材料齐全、填写完整、真实、有效，且符合法定要求。

    三、本服务规程旨在帮助您迅速了解我要办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的有关审批服务信息，实施清单的全部内容您可通过以下渠道获取详细信息：

（http://www.yyx.gov.cn/）

“我要办理机动车合格检验标志核发”

“一次办”服务规程

一、事项名称
机动车合格检验标志核发
二、服务对象
机动车所有人
三、适用范围
全国

四、办理事项结果
机动车合格检验标志
五、受理窗口

岳阳县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受理窗口
六、审批决定机构

岳阳县交警大队或岳阳市交警支队。
七、申请条件

已注册在用且未达到报废条件的机动车

八、材料清单

	涉及
名称
	序号
	申请材料
	材料来源
	份数
	各类情形
	材料要求

	基本材料
	1
	机动车行驶证
	申请人提交
	1
	
	现场核验原件，有效期内

	
	2
	机动车交通强制保险单
	申请人提交
	1
	
	现场核验原件，有效期内


九、办理基本流程

“机动车合格检验标志核发办理”一件事流程图

（时限：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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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办理说明
1、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需定期领取机动车合格检验标志。
2、在申领合格标志前，需将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3、在有效期满前三个月提出申请。

4、免检机动车为：新车六年(不含六年)内、使用性质为非营运、限载人数7座以下、车辆类型为非面包车、无事故的所有小型汽车和摩托车。
5、非免检车：大型汽车；低速车；六年（含）以上、营运、营转非、限载人数7座以上、面包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小型汽车；六年（含）以上的摩托车。

6、检验合格标志遗失应到车籍所在地车辆管理所窗口申请补领。 

十一、审批时限

即办
十二、收费标准及依据

1、免检车不收费

2、非免检车收费依据：岳发改价服【2018】362号（关于调整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检测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十三、办公地点和时间

办理地点：岳阳县荣家湾镇东方路23号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岳阳县老火车站泰安大楼）
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夏季（7月1日—9月30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14:00—17:00
冬季（10月1日—次年6月30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3:00—17:00
十四、咨询监督电话

县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0730-7666727
监督电话：12345       0730-766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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